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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學習成效評量機制 
 

資工所國際碩士班版本 
項目一、修訂資訊工程學系「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 

(1) 教育目標與教育目標說明 

 系(所)教育目標之設定原則： 

系(所)教育目標設定，除應呼應校、院二級教育目標外，應在系(所)專業特色與發展方向的基

礎上，配合外部意見(業界、學界、畢業生利害關係人)，共同檢視其適切性，以作為系(所)學生專

業能力設定之依據。  

 系(所)教育目標呈現方式: 

1. 以學生為本位的敘述  

2. 學生『畢業後 3-5 年』應達成之職涯與專業成就 

3. 屬較廣泛敘述 

 
表 1_教育目標與教育目標說明 
 

教育目標修訂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1. 具備學科知識，養成專業

技能。 

2. 啟發創新思考，分析解決

問題。 

3. 培養團隊精神，增進協調

合作。 

4. 提昇專業倫理，承擔社會

責任。 

5. 涵育人文素養，開拓國際

視野。 

1. 探究學科知識，善用專業

技能。 

2. 訓練評析思考，創新解決

問題。 

3. 學習團隊分工，強化溝通

表達。 

 碩士班教育目標與大學部教育

目標有所區隔。 

教育目標說明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1. 學生需具備資訊科技原

理與應用的專業知能，理

論與實務並重，以作為未

來個人適性適能的生涯

1. 學生需具備探究資訊科

技原理與應用的專業知

能，理論與實務並重，以

作為未來個人適性適能

 依據各項新訂目標做詳細說明。 



2 
 

規劃基礎。 

2. 學生需啟發獨立思考之

能力，進而以創新的思維

來分析及解決所面臨的

問題。 

3. 學生需透過專題製作課

程及鼓勵師生組隊參加

校內外各項競賽，以培養

組織、合作與協調的能力

及執行團隊計畫之實務

經驗。 

的生涯規劃基礎。 

2. 學生需學習批判性之思

考，並運用創新思維來分

析問題並尋求問題之創

意解決。 

3. 學生需透過課程專案及

研究計畫的訓練，學生需

學習分工合作，並在執行

過程中強化溝通與表達

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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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業能力與專業能力定義及闡述 
 系(所)專業能力之設定原則： 

系(所)專業能力設定之目的，在達成系(所)之教育目標，是為各系(所)學生在畢業前應具備之

專業能力，因此能力設定必須包含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以及系專業學程之共同性；內涵應具體

而易評量。  

 系(所專業能力呈現方式: 

1. 衍生自教育目標  

2. 學生『畢業時』應達成之職涯與專業成就的能力與知識 

3. 明確且特定的知識，技術及態度 

 
表 2_系(所)專業能力與專業能力定義及闡述 
 

專業能力修訂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能力 1：運用資工領域、數

學、科學及工程知識之能

力。 

能力 2：設計與執行實驗，

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

力。 

能力 3：運用程式語言、應

用程式及資訊儀器進行系

統分析與執行資訊系統軟

硬體開發之能力。 

能力 4：具備資訊理論、軟

體開發與多媒體相關知識

暨應用的能力。 

能力 5：具備計算機硬體設

計與資訊網路相關知識暨

應用的能力。 

能力 6：具備專案製作所需

之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

能力。 

能力 7：具備發掘、了解與

整合資訊相關問題並進而

解決之能力。 

能力 8：瞭解資訊科技對環

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

培養持續學習的興趣與能

能力 1：統合資工知識技術之

能力。 

 
能力 2：設計技術理論驗證實

驗之能力。 

 
能力 3：資訊軟硬體設計開發

之能力。 

 

 

 

 

 

 

 

 
能力 4：團隊專案開發之能

力。 

 
能力 5：批判性思考與創新研

發之能力。 

 配合新訂之研究所教育目標重新

修訂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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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能力 9：理解資訊人於社

會、環境與倫理方面之各項

責任。 

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現行 擬修訂 修訂緣由 

能力 1：學生需具備運用資

工領域、數學、科學及工程

知識之能力，以解決實務問

題。 

能力 2：學生需具備設計與

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

數據的能力。 

 
能力 3：學生需具備運用程

式語言、應用程式及資訊儀

器進行系統分析與執行資

訊系統軟硬體開發之能力。 

能力 4：學生需具備資訊理

論、軟體開發與多媒體相關

知識暨應用的能力。 

能力 5：學生需具備計算機

硬體設計與資訊網路相關

知識暨應用的能力。 

能力 6：學生需具備專案製

作所需之有效溝通與團隊

合作的能力。 

 

 
能力 7：學生需具備發掘、

了解與整合資訊相關問題

並進而解決之能力。 

 

 
能力 8：學生需瞭解資訊科

技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

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興趣

與能力。 

 

能力 1：學生需能吸收學習資

工領域之數學、科學及工程

知識技術，並統合應用於實

務問題之解決。 

能力 2：學生需能根據研究技

術或理論之需求設計與執行

實驗，並能針對實驗數據進

行分析與解釋。 

能力 3：學生需具備資通訊理

論與技術並將之應用於資訊

軟硬體系統與應用的開發。 

 

 

 

 

 

 

 
能力 4：學生需能參與團隊專

案開發，學習任務分工，培

養負責態度，並加強溝通與

表達之能力，以達成團隊目

標。 

能力 5：學生需能發掘與分析

問題，以批判性角度評析各

種可能之解決途徑，最後發

揮創意提出較佳之解決方

案。 

 

 逐一定義與闡述各項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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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9：學生需理解資訊人

於社會、環境與倫理方面之

各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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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_系(所)教育目標與系(所)專業能力對應表 
1. 系(所)專業能力之制定應依據系(所)教育目標，藉此檢核兩者之關聯性。 

2. 每一項系(所)教育目標皆應有至少一項系(所)專業能力與之對應。 

 
  （「●」表高度相關，「○」表中度相關）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系所教育目標之對應 

學生專業能力 

A. 統合資工知識技術之能力。 
B. 設計技術理論驗證實驗之能力。 
C. 資訊軟硬體設計開發之能力。 
D. 團隊專案開發之能力。 
E. 批判性思考與創新研發之能力。 

學生專業能力 

系所教育目標 
A B C D E 

A.探究學科知識，善用專業技能。 ● ● ● ● ● 

B.訓練評析思考，創新解決問題。 ● ● ● ○ ● 

C.學習團隊分工，強化溝通表達。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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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_院核心能力與系(所)專業能力對應表 
院基礎課程併於系(所)開課，系(所)在檢核學生專業能力之學習成效時，須涵蓋(院)核心能力；

請各系(所)檢核專業能力與(院)核心能力是否具備明確關聯性。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理工學院院核心能力之對應 

理工學院核心能力 

 
系(所)專業能力 

1.具備數理基本

知識、邏輯推

理、分析解決問

題之能力。 

2.具備中外語言

表達溝通技巧，

以養成團隊合作

的能力。 

3.具備終身學習

的能力。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碩
士
班) 

A. 統合資工知識技術之能力。    

B. 設計技術理論驗證實驗之能力。  
 

 

C. 資訊軟硬體設計開發之能力。    

D. 團隊專案開發之能力。   
 

E. 批判性思考與創新研發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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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修訂 院系(所)「課程規劃」 
各系(所)課程規劃應以達成學生專業能力培育為目的，因此修訂課程規劃時，各門課程須與專

業能力進行高、中度相關之對應，請各系(所)檢視當前各課程與專業能力高、中度相關之對應是否

正確。 

 
表 5_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檢核表 
（「●」表高度相關，「○」表中度相關）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碩士班學生專業能力與研究所課程規劃之對應 

學生專業能力 

A. 統合資工知識技術之能力。 
B. 設計技術理論驗證實驗之能力。 
C. 資訊軟硬體設計開發之能力。 
D. 團隊專案開發之能力。 
E. 批判性思考與創新研發之能力。 

學生專業能力 
系所課程規劃 

A B C D E 
科目名稱 

學

分 
選 /
必 

年

級 
研究所課程 
引導研究(一) 1 必 一 ● ● ● ○ ○ 

引導研究(二) 1 必 一 ● ● ● ○ ○ 

專題討論(一) 1 必 一 ● ○ ○ ○ ○ 

專題討論(二) 1 必 一 ● ○ ○ ○ ○ 

必修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8 6 6 4 4 
論文研究(一) 2 選 -- ● ● ● ○ ○ 

論文研究(二) 2 選 -- ● ● ● ○ ○ 

專題討論(三) 1 選 -- ● ○ ○ ○ ○ 

專題討論(四) 1 選 -- ● ○ ○ ○ ○ 

類神經網路 3 選 -- ● ○ ● ● ○ 

行動計算系統 3 選 -- ● ● ● ○ ● 

分散式系統 3 選 -- ● ● ● ● ● 

網路效能評估 3 選 -- ● ● ● ● ○ 

個人通訊網路 3 選 -- ● ○ ○ ○ ● 

下一代網際網路 3 選 -- ○ ● ● ● ● 

虛擬實境 3 選 -- ● ○ ● ● ○ 

數位訊號處理 3 選 -- ● ○ ● ● ○ 

計算理論 3 選 -- ● ○ ○ ● ○ 

高等程式語言 3 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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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演算法 3 選 -- ● ○  ●  

密碼學 3 選 -- ● ○ ● ● ○ 

高等資料庫系統 3 選 -- ● ● ● ● ○ 

高等計算機結構 3 選 -- ● ● ○ ○ ● 

資料與知識庫系統 3 選 -- ● ● ● ● ○ 

影像處理 3 選 -- ● ● ○ ● ○ 

物件導向式軟體工程 3 選 -- ● ○ ● ● ○ 

人工智慧 3 選 -- ● ● ● ● ○ 

高等計算機圖學 3 選 -- ● ● ● ● ○ 

高等影像壓縮 3 選 -- ● ○ ● ● ○ 

圖型識別 3 選 -- ● ○ ● ● ○ 

隨機程序 3 選 -- ● ○ ● ● ○ 

高等編譯理論 3 選 -- ● ○ ● ● ○ 

計算生物學 3 選 -- ● ○  ○ ○ 

高等軟體工程 3 選 -- ● ● ● ● ○ 

高等圖形理論 3 選 -- ● ○  ● ○ 

高等電腦繪圖系統設計 3 選 -- ● ○ ● ● ○ 

高等電腦視覺 3 選 -- ● ● ● ● ○ 

智慧型系統設計 3 選 -- ● ● ● ● ○ 

專案管理 3 選 -- ● ○ ● ● ○ 

高等資訊檢索  3 選 -- ● ● ● ● ○ 

機器學習 3 選 -- ● ○ ● ● ○ 

特殊用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 3 選 -- ○ ● ● ○ ● 

影像式描繪技術 3 選 -- ● ● ● ●  

系統晶片設計專題 3 選 -- ○ ● ● ○ ● 

嵌入式系統軟體設計 3 選 -- ● ○ ● ○ ● 

無線網際網路 3 選 -- ● ● ○ ○ ● 

錯誤控制碼理論 3 選 -- ● ● ● ○ ● 

普及計算 3 選 -- ● ● ● ○ ● 

寬頻無線網路應用服務 3 選 -- ● ● ● ○ ● 

資料探勘 3 選 -- ● ● ● ● ● 

語音處理與辨識 3 選 -- ● ○ ● ● ○ 

連結網路 3 選 -- ● ○ ○ ● ● 

車載移動式網路之漫遊技術應用 3 選 -- ● ● ○ ○ ● 

高等資料結構 3 選 -- ● ○ ○ ○ ○ 

同儕計算 3 選 -- ● ○ ● ○ ● 

編譯程式實務與應用 3 選 -- ● ○ ● ○ ○ 

智慧型車載網路管理與應用 3 選 -- ● ● ○ ○ ● 

數位遊戲與人工智慧 3 選 -- ● ○ ● ● ○ 

車載資料分析與服務 3 選 -- ● ● ○ ○ ● 

平行計算 3 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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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錯計算 3 選 -- ● ○ ● ○ ● 

資訊流控制 3 選 -- ● ● ○ ● ● 

連結網路專題 3 選 -- ● ○ ● ○ ● 

車載資料庫管理系統與應用 3 選 -- ● ● ● ● ● 

雲端計算 3 選 -- ● ● ● ● ○ 

旅遊導向服務技術 3 選 -- ● ● ● ● ○ 

作業系統工程 3 選 -- ● ● ● ● ○ 

情境感知導覽技術 3 選 -- ● ● ● ● ○ 

專業選修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小計 357 280 323 300 246 
(已)開課課程數 (以100學年度為例) 28 28 28 28 27 
(未)開課課程數 (以100學年度為例) 39 39 36 39 38 
系(所)所有課程總數 (以100學年度為例) 67 67 64 67 65 
系(所)所有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分數總計 365 286 329 304 250 

 
 相關值計算說明： 

依據「●」高度相關與「○」中度相關之權重，乘以各課程之「學分數」後，計算各項專業

能力之總分數，以此檢視課程規劃比例是否適當。 

1. 「●」表高度相關分數為 2 分，「○」表中度相關分數為 1 分 

2. 能力計算(舉例):  

學生專業能力 

系所課程規劃 
A B C D E F G 

科目名稱 學分 
選/

必 

年

級 

電子商務與行動商務 3 選 四 ● ● ○  ○ ○  

 甲生修畢上表中之「電子商務與行動商務」課程，依課程對應專業能力之關係其能力值成長

應為: 

  A 能力值: 高度相關 2 分 * 學分數 3 = 6 分 

  B 能力值: 高度相關 2 分 * 學分數 3 = 6 分 

  C 能力值: 中度相關 1 分 * 學分數 3=  3 分 

  依此類推…各能力值分數最後呈現於能力值視覺化系統(P7)中。 

 
 表單填寫注意事項 

1. 系(所)所有課程(含已開或未開課程)皆須對應                     

2. 重複課程能力值不重複計算 

3. 相同課程於不同學程中與專業能力之對應亦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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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_系(所)課程檢核統計表與系(所)專業能力培育比重圖 
依照表 5_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檢核表之資料，繪製系(所)課程檢核統計表及專業能力

培育比重圖(計算每項專業能力，在整體系(所)課程規劃所占的教學比重)，提供系(所)檢視並提交課

程委員會審議。(建議使用 Excel 軟體繪製;可參考附件 2_專業能力比重圖運算表) 

 課程檢核統計表 

1. 課程總分數: 系所各課程對應專業能力後之分數總計。 

2. 相關課程數: 與該能力有關之課程數量(一門課可對應多項能力) 

課程檢核統計表 

現行 擬修訂 

 

因應系上學程

可能的變動，

暫不予大幅度

調整課程。 

 能力培育比重圖 

1. 分母:各項能力開課總分數之總計  

2. 分子:各能力課程總分數     

能力培育比重圖 

現行 擬修訂 

 

1. 因應系上

學程可能

的變動，暫

不予大幅

度調整課

程。 

2. 擬重新檢

視項目 E

之內容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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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_系(所)專業能力培育比重說明、分析與改善策略 
依照表 6_系(所)課程檢核統計表與專業能力培育比重圖之資料，說明與分析系(所)當學期整體

課程規劃，提出改善策略並提交課程委員會審議。 

 

資訊工程學系國際碩士班 專業能力培育比重說明、分析 
現行本系課程所繪出的能力培育比重圖來看，項目 E(批判性思考與創新研發之能力)的培育比重

有改善空間。 

改善策略 
請實際授課老師針對授課內容加強項目 E(批判性思考與創新研發之能力)，並同時調整比重以強

化目 E 專業能力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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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系(所)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名單 
請各系(所)組成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針對評量機制相關內容進行討論，逐步發展學習成效指

標、並制定符合各院、系(所)特色之總結性評量。委員會之組成與主要執行任務如下所示： 

 

 人員組成： 

由參與之院或學系，邀請系所教師、校外專家學者及學生代表(其他利害關係人)，設定與確

認參與委員會的成員比例。 

 
 主要任務: 

1. 修訂系(所)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發展學習成效指標。  

2. 修訂與檢討系(所)課程規劃與專業能力培育比重。 

3. 建立系(所)總結評量方式、類型、範圍、工具。 

4. 總結評量機制的執行、檢討、分析與修正；每學年定期撰寫總結性評量成效報告。 

 
表 8_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名單 

101 年度資訊工程學系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 

 代表 職級 姓名 

1 
校外專家學者 

慈濟大學醫學資訊系教

授兼主任 
鄭仁亮 

2 
校外專家學者 

台灣數位學習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蘇德宙  

3 系上教師 副教授 江政欽 

4 系上教師 教授 黃振榮 

5 系上教師 教授 楊慶隆 

6 系上教師 教授 吳秀陽 

7 系上教師 教授 周世杰 

8 系上教師 副教授 張意政 

9 系上教師 副教授 賴寶蓮 

10 系上教師 助理教授 賴志宏 

11 系上教師 助理教授 陳旻秀 

12 學生代表 資工系系學會會長 李啟暘 

13 學生代表 資工系系學會副會長 呂信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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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系(所)學習成效指標 
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之設定，旨在作為系(所)總結性評量的檢核目標；其內涵較系(所)

專業能力更具體且易評量。如下表所示： 

 
 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之制訂原則 

1. 縱向關聯性：逐一針對各專業能力項目展開(與[專業能力定義及闡述]相互呼應) 

2. 橫向整合：區隔、高層次  

3. 準確性：精準掌握動詞(請參考第 2 次種子教師工作坊相關資料) 

4. 應清楚界定  

5. 應可具體衡量 

 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呈現方式 

1. 以學生為本位的敘述  

2. [課程結束時]應展現的績效標準  

3. 具體可評量的知識,技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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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_系(所)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 
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學習成效指標 

能力 1：統合資工知識技

術之能力。 

學生需能吸收學習資工領域之

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技術，

並統合應用於實務問題之解

決。 

1. 能研讀資工領域之英文科技文

獻，自主學習專業知識技術。 

2. 能統合所學知識技術並運用於實

務。 

能力 2：設計技術理論驗

證實驗之能力。 

學生需能根據研究技術或理論

之需求設計與執行實驗，並能

針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與解

釋。 

1. 能依據研究之技術與理論設計實

驗步驟。 

2. 能依據步驟執行實驗並收集所需

數據。 

3. 能分析及解釋實驗數據及結果。 

能力 3：資訊軟硬體設計

開發之能力。 

學生需具備資通訊理論與技術

並將之應用於資訊軟硬體系統

與應用的開發。 

1. 能具備資通訊理論與技術。 

2. 能依需求進行系統分析並提出設

計方案。 

3. 能實作資通訊系統與應用。 

4. 能評測資通訊系統與應用。 

5. 能撰寫系統或應用技術報告。 

能力 4：團隊專案開發之

能力。 

學生需能參與團隊專案開發，

學習任務分工，培養負責態

度，並加強溝通與表達之能

力，以達成團隊目標。 

1. 能清楚說明專案內容、流程、任務

分工與目標。 

2. 能配合時程安排個人執行進度。 

3. 能與團隊成員溝通合作執行專案

開發。 

4. 能有效表達想法與即時反應問題。 

能力 5：批判性思考與創

新研發之能力。 

學生需能發掘與分析問題，以

批判性角度評析各種可能之解

決途徑，最後發揮創意提出較

佳之解決方案。 

1. 能發掘核心問題並予以客觀分析。 

2. 能搜尋相關文獻，整理可能解決途

徑。 

3. 能評析比較解法之優劣得失。 

4. 能發揮創意提出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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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相關會議記錄 
1. 101-1 第一次學期成效評量委員會會議記錄 

2. 101-1 第二次學期成效評量委員會會議記錄 

3. 101-1 第三次課程暨學程規劃委員會會議記錄 

4. 101-1 第四次課程暨學程規劃委員會會議記錄 

5. 101-1 第三次系務會議記錄 

6. 101-1 第一次臨時系務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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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資訊工程學系專業能力總結評量方式 
  以開設總結性課程或舉辦會考，並搭配其他可檢驗成效之方式；運用多元評量方式(如：專題

報告、實習課程、口頭報告、專業證照…等方式)檢核學生各項專業能力之學習成效。 
 
 實施策略： 

1. 以舊有且可行課程如：實習課、專題報告…等，發展總結性課程(必修)。 
2. 以共同且適合之專業能力相關課程，舉辦測驗會考。 

搭配其他有效之檢驗方式如：檔案評量、特定課程修課成績或證照認定…等。 

表 10、「資工國際碩士班」專業能力總結評量方式一覽表 

專業能力 學習成效指標 

評量方式 
專
題
論
文 

口
頭
報
告 

會
考
測
驗 

專
業
證
照 

其
他 

能力 1：統合資工知識技
術之能力。 

1. 能研讀資工領域之英文科技文獻，
自主學習專業知識技術。 

2. 能統合所學知識技術並運用於實
務。 

     

能力 2：設計技術理論驗
證實驗之能力。 

1. 能依據研究之技術與理論設計實驗
步驟。 

2. 能依據步驟執行實驗並收集所需數
據。 

3. 能分析及解釋實驗數據及結果。 

     

能力 3：資訊軟硬體設計
開發之能力。 

1. 能具備資通訊理論與技術。 
2. 能依需求進行系統分析並提出設計

方案。 
3. 能實作資通訊系統與應用。 
4. 能評測資通訊系統與應用。 
5. 能撰寫系統或應用技術報告。 

     

能力 4：團隊專案開發之
能力。 

1. 能清楚說明專案內容、流程、任務
分工與目標。 

2. 能配合時程安排個人執行進度。 
3. 能與團隊成員溝通合作執行專案開

發。 
4. 能有效表達想法與即時反應問題。 

     

能力 5：批判性思考與創
新研發之能力。 

1. 能發掘核心問題並予以客觀分析。 
2. 能搜尋相關文獻，整理可能解決途

徑。 
3. 能評析比較解法之優劣得失。 
4. 能發揮創意提出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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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資訊工程學系專業能力評量標準 
    依據學習成效指標製訂「評量標準」，建議於質化評量方式中運用評量尺規，於量化評量方式

中運用測驗藍圖。 
 
 評量尺規(Rubrics) 

    Rubrics 是一套建立評分的明確準則，可用作評估學生特定作業或表現的標準，每個標準

都名列達成的程度，且能正確讓學生瞭解各項標準下的個別的學習成果，明確地知道自己的學

習弱點，而不單指得到某個單一總和的分數；教師亦能逐一針對學生表現的分項指標進行分

析，提出更精確的教學改善策略。若評量方法採用評量(EX：專題報告、畢業實作)時，應訂定

評量尺規以評估學生表現。 

表 11、「資工國際碩士班」專業能力評量尺規(Rubrics) 

專業能力 學習成效指標 
評分標準 

差 可 良 優 
能力 1：統
合資工知
識技術之
能力。 

1. 能研讀資
工領域之
英文科技
文獻，自主
學習專業
知識技術。 

2. 能統合所
學知識技
術並運用
於實務。 

1. 一般程度之
資工領域英
文資訊科技
文獻閱讀理
解 度 未 達
60%。 

2. 無法統合所
學知識技術
並運用於實
務。 

1. 一般程度之資
工領域英文資
訊科技文獻閱
讀 理 解 度 達
61-70%。 

2. 需他人指導才
能統合所學知
識技術並運用
於實務。 

1. 英文檢定達及
格標準。 

2. 一般程度之資
工領域英文資
訊科技文獻閱
讀 理 解 度 達
71-80%。 

3. 能自行統合所
學知識技術並
運用於實務。 

1. 英文檢定達及
格標準。 

2. 一般程度之資
工領域英文資
訊科技文獻閱
讀 理 解 度 達
81-100%。 

3. 能自行創新並
統合所學知識
技術並運用於
實務 

能力 2：設
計技術理
論驗證實
驗 之 能
力。 

1. 能依據研
究之技術
與理論設
計實驗步
驟。 

2. 能依據步
驟執行實
驗並收集
所需數據。 

3. 能分析及
解釋實驗
數據及結
果。 

1. 不熟悉實驗
步驟，過程
錯誤百出，
無法偵錯。 

2. 取得錯誤數
據，繳交報
告未具備分
析結果與心
得討論。 

3. 實作前未作
準備，完成
後未善後。 

1. 部份熟悉實驗
步驟，過程有
誤 需 反 覆 偵
錯。 

2. 取 得 錯 誤 數
據，但能夠及
時修正。 

3. 實作前準備不
夠充分，完成
後粗率草率善
後。 

1. 熟 悉 實 驗 步
驟 ， 過 程 無
誤。 

2. 取得正確數據。 
3. 實作前準備充

分，完成後仔
細整理歸位。 

1. 熟 悉 實 驗 步
驟 ， 過 程 無
誤，且能做進
一步討論或增
加難度。 

2. 取 得 正 確 數
據，能改變實
驗條件之不同
方式。 

3. 實作前後整理
有條不紊，且
能減少實驗成
本。 

能力 3：資
訊軟硬體
設計開發
之能力。 

1. 能具備資
通訊理論
與技術。 

2. 能依需求
進行系統
分析並提
出設計方
案。 

3. 能實作資
通訊系統
與應用。 

4. 能評測資

1. 不具備資通
訊理論與技
術。 

2. 不能依需求
進行系統分
析並提出設
計方案。 

3. 不能實作資
通訊系統與
應用 

4. 不知如何評
測資通訊系

1. 具備基礎資通
訊 理 論 與 技
術。 

2. 在他人指導或
合作下能依需
求進行系統分
析並提出設計
方案。 

3. 在他人指導下
能實作實驗用
資通訊系統與
應用 

1. 具備一般資通
訊 理 論 與 技
術。 

2. 能自行依需求
進行系統分析
並提出基本設
計方案。 

3. 能自行實作實
驗用資通訊系
統與應用 

4. 能自行依據標
準方法評測資

1. 具備進階資通
訊 理 論 與 技
術。 

2. 能自行依需求
進行系統分析
並提出最佳設
計方案。 

3. 能自行實作商
用級資通訊系
統與應用 

4. 能自行設計評
測資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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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統
與應用。 

5. 能撰寫系
統或應用
技術報告。 

統與應用。 
5. 無法撰寫系

統或應用技
術報告。 

4. 在他人指導向
能評測資通訊
系統與應用。 

5. 在他人指導下
能撰寫系統或
應 用 技 術 報
告。 

通訊系統與應
用。 

5. 能自行撰寫系
統或應用技術
報告。 

與應用之方法
並執行之。 

5. 能自行撰寫系
統或應用技術
報告，且能修
正改善他人之
報告。 

能力 4：團
隊專案開
發 之 能
力。 

1. 能清楚說
明專案內
容、流程、
任務分工
與目標。 

2. 能配合時
程安排個
人執行進
度。 

3. 能與團隊
成員溝通
合作執行
專案開發。 

4. 能有效表
達想法與
即時反應
問題。 

1. 不能清楚說
明 專 案 內
容、流程、
任務分工與
目標。 

2. 不能配合時
程安排個人
執行進度。 

3. 不能與團隊
成員溝通合
作執行專案
開發。 

4. 不能有效表
達想法與即
時 反 應 問
題。 

1. 經 他 人 解 釋
後，能清楚說
明專案內容、
流程、任務分
工與目標。 

2. 須依賴他人安
排個人執行進
度。 

3. 能在他人領導
下與團隊成員
溝通合作執行
專案開發。 

4. 在他人引導下
能表達想法與
反應問題。 

1. 能自行釐清個
人所負責之專
案內容、流程、
任務分工與目
標。 

2. 能配合時程安
排個人執行進
度。 

3. 能與團隊成員
溝通合作執行
專案開發。 

4. 能有效表達想
法與即時反應
問題。 

1. 能規劃專案內
容、流程、任
務 分 工 與 目
標。 

2. 能有效安排與
掌控個人與團
隊進度。 

3. 能領導團隊成
員，協調合作
執 行 專 案 開
發。 

4. 能引導隊友發
表想法與並即
時 處 理 與 解
決。 

能力 5：批
判性思考
與創新研
發 之 能
力。 

1. 能發掘核
心問題並
予以客觀
分析。 

2. 能搜尋相
關文獻，整
理可能解
決途徑。 

3. 能評析比
較解法之
優劣得失。 

4. 能發揮創
意提出改
良。 

1. 不能發掘核
心問題並予
以 客 觀 分
析。 

2. 不能搜尋相
關文獻，整
理可能解決
途徑。 

3. 不能評析比
較解法之優
劣得失。 

4. 不能發揮創
意 提 出 改
良。 

1. 能與他人合作
發掘核心問題
並予以客觀分
析。 

2. 能經他人提示
搜 尋 相 關 文
獻，整理可能
解決途徑。 

3. 能參考他人見
解，評析比較
解法之優劣得
失。 

4. 能 依 他 人 建
議，發揮創意
提出改良。 

1. 能自行發掘核
心問題並予以
客觀分析。 

2. 能自行搜尋相
關文獻，整理
可 能 解 決 途
徑。 

3. 能自行評析比
較解法之優劣
得失。 

4. 能自行發揮創
意提出改良。 

1. 能引導他人有
效發掘核心問
題並予以客觀
分析。 

2. 能引導他人有
效搜尋相關文
獻，整理可能
解決途徑。 

3. 能引導他人評
析比較解法之
優劣得失。 

4. 能指導他人發
揮創意提出改
良。 

 
 測驗藍圖 
    測驗藍圖是將重要之教學目標列出，並描述一份測驗中所應該包含的教學內容以及所評量到的

能力表格，目的在釐清教學目標和學習內容的關係，期望能夠真正評量到預期之學習結果，同時藉

此確保試卷的品質，避免命題者題者隨意性和盲目性的命題。若評量方法採用量化評量時，應訂定

測驗藍圖。 
 

表 12、「資工國際碩士班」專業能力測驗藍圖(本學制評量方法並無採用量化評量，

故無測驗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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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資訊工程學系專業能力總結性實施評量辦法 
 學習成效委員會就所規劃之總結性評量，明定實施辦法，並經系課程委員會審議後，公告落實。 
 
 實施辦法內容，包含下列幾點要素: 

1. 實施理念與策略、系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闡述 
2. 各專業能力之學習成效指標說明 
3. 總結性評量方式與評量標準說明 
4. 總結性評量範圍 
5. 「總結性課程」修讀規定、會考規定、其他檢核方式規定 
6. 成績規定、輔導及補救方式 
7. 實施期程 
8. 其他事項 

 

表 13、「資工國際碩士班」資訊工程學系專業能力總結性評量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辦法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2013.03.06 

 
第一條 目的：為建立國立東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檢核之機

制，特設立本辦法。 
 
第二條 專責單位：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 

(1) 依據本系專業能力項目，規劃及辦理學生學習成效之總結性評量。每學年定期分析、

檢討並修訂總結評量成效，撰寫總結性評量報告，修訂後之評量機制送系務會議核定

後實施。 
(2) 本會由本系課程暨學程規劃委員會召集人、評鑑種子教師、教師代表 3~5 人、校外專

家學者兩名 (至少一名為產業界專家)及學生代表二名共同組成。校外專家學者及學生

代表由系務會議推派產生。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本會之召集人由委員互選之。 

 
第三條 學士班(含國際學士班)專業能力與總結性評量：依據本系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對應至學

習成效指標，所制定之總結性評量方式如下 
(1) 專業能力以「總結性課程」專題研究一與專題研究二為評量方式。 
(2) 程式設計專業能力會考另以「基本程式能力檢定辦法」作為評量依據。 
(3) 英語能力以「國立東華大學學士班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作為評量依據。 
(4) 多元影響與社會責任能力以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辦法」與「國立東華大學導師制實施

辦法」作為評量依據。 
 

第四條 碩士班(含網多碩士班與國際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專業能力與總結性評量 
(1) 專業能力以「學位論文」專書與口試作為總結性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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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語能力以「資訊工程學系研究生外語能力畢業標準及實施辦法」作為評量依據(碩士

在職專班除外)。 
(3) 博士班另以國際性期刊論文發表作為評量方式。 

 
第五條 專題研究一(大三上學期)、專題研究二(大三下學期)為本系學士班(含國際學士班)之總結性

課程。 
(1) 專題研究一、專題研究二之課程規劃與設計與評分方式應含括專業能力，具體陳述與

專業能力及學習成效指標之關連性，並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審核。為提高評量之客

觀性與準確性，應針對各項學習成效指標訂定明確的評分標準(參考評量尺規)，並經

本系學習成效委員會審核。 
(2) 專題的評量標準及評量方式由課程暨學程規畫委員會另訂之。 
 

第六條 實施期程：本辦法以 103 級畢業生為試行。104 級(含)之畢業生正式適用。 
 
第七條 合格規定、輔導及補救措施 

(1) 學生須全部通過總結性評量。 
(2) 未通過檢核的學生，由本系學習成效委員會與任課教師共同擬訂輔導方案，包括修課

建議、學習輔導等。 
 
第八條 檢核機制的檢討與修訂 

(1) 本系學習成效委員會需每學年定期分析總結評量成效，撰寫總結性評量報告。 
(2) 總結性評量報告須包括：該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檢核結果、不合格學生輔導紀錄、執

行現況檢討與修訂提案。 
(3) 於每年 3 月份的系務會議中提報討論與修訂，並經系務會議核定實施。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